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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論文指導費計支要點」第三條

規定，訂定本規範。 

二、 為妥善規劃下一學年度各項課程及師資安排，於每年 1 月 1 日起至 3 月 1 日

止，受理本系教師申請下一學年度之減授鐘點。 

三、 本系教師每學期至少開授 1 門課，每學年授課時數為 14 鐘點(不含碩專班課

程)。 

專任教師在參與學術研究、教學、產學合作績優或有其他具體貢獻，且經本

系課程委員會認定後，可依其成果同意申請減授。惟每學年最低授課時數不

得少於 9 小時。 

四、 申請時請檢附相關文件與說明，執行成果為申請截止日前一學年度所獲獎、

發表或進行之獎項、論文或計畫，且未曾使用於申請減授者。 

五、 教師提出之減授申請案，在維持本系足夠開課數的前提下，系課程委員會以

同意為原則。但若因開課數不足而無法同意全部減授時，系課程委員會得核

減績優教師提出之減授鐘點。 

六、 在本系到任未滿 3 年且初次擔任教職之助理教授，為鼓勵其研究及設立研究

室，每學年最低授課時數得為 9 小時。 

七、 經核准減授之鐘點原則上於申請時之下一學年度實施，但若因減授之鐘點不

足以抵一門課程或因實際需要未能於申請時之下一學年實施，教師得申請將

該核准減授之鐘點全部保留至下下一學年，但每學年最低授課時數仍以 9 小

時為限。 

八、 教師在減授之當學年度，不得在校外兼課。若符合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原則

及超授鐘點費、論文指導費計支要點」第七條第 1 款至第 3 款，且每學年減

授鐘點高於 5 小時者不適用本規範。 

九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及規劃與設計學院相關規定辦理。 

十、 本規範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務處核備後實施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